宝应县2010年新春大型人力资源招聘洽谈会

用人需求信息登记表
营业执照号码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组织机构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属（乡镇）社区：___________________
	用人单位（盖章）
	产业分类
	□ 第二产业
□ 第三产业
	招聘方式
	现场招聘
	委托期限
	自   年  月  日起

至   年  月  日止
	面试
时间
	   年   月  日

	岗位（工种）
	人   数
	年 龄
	学历
	专业
	合同期限
	试用期
	招 聘 条 件
	薪 资
	福利待遇
	备 注

	
	计
	男
	女
	起
	止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单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传真号码：               登记时间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
备注：1、请携带单位介绍信、营业执照副本、法人或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，并加盖公章。

       2、用人单位在求职者登记后7个工作日内组织面试，并确定是否录用。确定录用的，自录用之日起，用人单位必须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（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，试用期限须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），为其缴纳社会保险，并在7个工作日内到当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登记备案。

       3、有职业病危害的工种或岗位必须注明。

       4、薪资水平必须明示，且不得低于宝应县最低工资（现行标准为590元/月）。

       5、此表须于2月1日前报送宝应县劳动就业管理处（县人力资源市场）（安宜东路84号）。本表招聘信息须经宝应县人力资源市场审核后对外公布。
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88207591  88916591   传真：88916591   Email:zchping@yz91.net      byggsh@163.com






